
律政司司長談檢控事宜和港澳司法互助（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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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二月十六日）在澳門出席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

院成立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後，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記者︰違反旺角臨時禁制令的三十多個被捕人士，昨日已被帶到高院就刑事藐視法庭罪尋求指示，

律政司仍未決定是否起訴。有被捕人士指這麼久仍未決定，是否涉及政治考慮，其實要考慮甚麼？ 

律政司司長：到現時為止，我們仍未進行刑事藐視法庭的正式程序，原因是我們仍在等候警方進

行相關調查和提交相關的證據和資料給我們。大家都知道，在每個刑事檢控過程中，由拘捕，至

往後的跟進調查，至資料送到律政司，然後我們作出研究和決定，需要一個程序和時間。而且今

次的情況比較特別，因為兩次拘捕行動加起來有五十多人，所以我們仍在等候相關資料。亦因為

這個原因，到今日為止，我們未正式作決定，亦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在兩次法庭聆訊中，

要求法官將案件押後，上次是押後到一月五日，昨日是押後到一月八日。現階段我們未正式作出

決定，但我們會在一月五日和八日往後兩次聆訊時，向法庭說我們如何處理這五十多名被捕人士，

究竟我們用第 23條的刑事簡易程序罪行（第 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裏的阻撓公職人士

執行職責罪行處理，或用因為阻礙禁制令的執行，而構成刑事藐視法庭，一月五日和一月八日，

我們會向法官交代我們的決定，以及當中原因。 

記者：會否有機會再押後？ 

律政司司長：這要視乎我們收到的資料的情況而定，我希望盡量不會。因為我們亦希望盡快處理

這些事件，有一個決定。因為這情況我認為對被捕人士公平，應該要快些，我亦相信香港社會希

望知道律政司如何處理這些案件。所以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不要押後，但若資料仍有需要

做進一步調查工作，可能會有部分要這樣做也說不定，我相信不會五十多宗都再次押後，希望不

會有這樣的情形。 

記者：昨日行政長官梁振英說，「佔中」是少數人對法治的破壞，你是否覺得這次「佔中」真是

對法治的破壞，即使他們之後自首？ 

律政司司長：我認為今次「佔中」行為確實對香港的法治構成一個很大的衝擊。自首本身不代表

對法治沒有挑戰或衝擊。在禁制令的其中一個判詞裏，區法官說得很清楚，不是犯了法去自首便

代表對法治沒影響。最應該做的，是一開始不應該犯法，應該守法。我幾次也強調，有不同訴求

不要緊，香港社會非常自由，你絕對可以表達訴求，但應合法，而且不要妨礙社會秩序，更不要

妨礙其他市民一般日常生活和他們的權益。所以不能只說有這政治訴求，所以便有權做違法的行

為，做完違法行為後自首，這樣的話，我相信很多違法行為都可以出現，然後自首。這對整個社

會，無論對於法治或社會秩序來說，我認為都是說不過去，亦不可以將這觀念再伸延下去，否則

整個社會的法治往後一定會有很嚴重的負面影響。 



  

記者：如何看你的母校昨日公開譴責你，指你未克盡己責，以及與民事訴訟有類似合作的形式？ 

  

律政司司長：說得準確些，是母校有一部分的舊生和舊職員。社會上有這個意見已經有一段時間，

但坦白說，亦不好意思，我不認同他們的說法。以往我已解釋了很多次，在今次「佔領行動」中，

有刑事法律的考慮，但亦有民事法律的考慮。絕對不可以說因為有刑事方面，就不容許其他人自

己民事的權利被侵佔，都不容許他們申請禁制令。而申請禁制令後，無論是原訟庭或上訴庭的法

官都說得很清楚，今次是很特殊的情況。所以以前的禁制令是無附加條款，指執達主任可以要求

警方協助，而警方在適當情況並符合該些條件，可以進行拘捕，以前大家未必見過禁制令有這條

款。所以在這特殊情況下，警方要協助執達主任執行禁制令。 

  

該聲明亦提及，為何律政司會與禁制令的原告人的法律代表開會，其實那是對整個事件有誤解。

因為律政司一直要向相關執法部門，包括警方，提供法律意見。亦因今次事件較少有，我剛才說

過，很少禁制令出現這情況，因此，我們要開會，從而令我們可以有效、便利我們為警方提供法

律意見。我強調，在那次會面裏，從沒有向原告的當事人或他們的代表律師提供法律意見，整個

目的是為了律政司往後如何為警方提供意見。 

  

記者：剛才你在致辭時說，香港和澳門關於罪犯移交、刑事合作互動，將來發展為何？例如有香

港人在澳門犯罪，受法院檢控，但他不來澳門，就無法處罰，例如「大劉」的案件，但兩地一直

密切，肯定會產生罪案，如何令犯罪者不會利用兩地的空間逃避？ 

  

律政司司長：我們都很關注這問題。我不會評論個別案件，但整體從執法或法律改革的角度看，

我們一直希望與澳門可以有有效刑事司法互助的司法安排，所以在過去一年多，我們兩方面的相

關部門有一個工作小組，亦曾開過數次會。我想大家可能記得，今年七月初時，我也曾到來與陳

麗敏司長開會，那次我們敲定了一些大方向，往後工作小組就雙方日後要簽署的合作安排的細節，

包括文字表述和一些技術性的細節，仍然在商討，七月後他們仍然有開會。整個工作上來說，可

以說進展非常良好。在文本上，我們現時的階段已經去到很後期的階段，尚要處理的是一些文字

表述，以及因為澳門和香港有不同的法律制度，有些法律概念，我們希望為了避免往後有不清楚

的地方，仍然希望在文件上寫得清楚些。如雙方都同意文稿，經過一定的程序後，我們便會簽署。

簽署後，香港方面會在香港進行立法程序。因為現時香港本身就刑事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等方面，

香港有自己的法例，我們亦希望與澳門在這方面的合作安排敲定和簽署後，可以將整個安排與現

有的法律作一個配套，希望日後不會出現你剛才提出的問題。 

 

記者：原則和概念大概如何處理？ 

  

律政司司長：詳情我們日後再談。 

  

記者：香港有些法例原則，例如政治犯不移交，將來處理與澳門是否也是一樣？ 



  

律政司司長：有關細節，文稿未敲定、未簽署，不好意思，暫時不方便說。 

  

記者：香港法院判決的案件，與澳門法院判決的案件，是否都可以移交？即使該人士在兩地匿藏，

是否當地的法院都可以執行另一個地方的法院的判決？ 

 

律政司司長：我明白你問題背後的意思，但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文本的細節未定，我們不方便

說詳細內容，或就如此具體的事情評論。 

  

記者：主導佔領者是否會判得重些？有些被捕人士已經被控妨礙公職人員執行職務，如果再控刑

事藐視法庭，是否「一罪兩檢」？ 

  

律政司司長：你問的問題剛才已經答過，我不再重複，我們會全盤考慮。至於哪方面的人士的刑

責重些，或哪些人士輕些，因為已經有個別人士被拘捕，亦有些已經提出起訴，所以因為情況嚴

格來說已經進入刑事司法程序，現階段我不方便具體評論，日後大家會知道每一個被捕人士的處

理情況，大家日後會有答案。現階段我們這樣評論，對被捕人士或其他人士都不公平。往後會有

交代。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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